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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B3_E5_91_98_E8_c27_29414.htm 第六章 关税和其他税费

的计算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对我国的关税

政策、关税的计征标准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明确海关征收关

税的基本程序和要求，重点掌握关税（包括进口关税和出口

关税）、各种海关代征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海关监

管手续费的计算，了解海关进出口税则及《商品名称及编码

协调制度》HS等知识。学习单元内容概述 第一节 关税概述

一、关税的定义（一般掌握）二、关税的分类（重点掌握）

三、我国的关税政策（一般掌握）第二节 海关进出口税则一

、商品分类（一般掌握）二、税则归类（一般掌握）三、进

出口税率运用（一般掌握）第三节 关税税款的计算一、进口

关税税款的计算（重点掌握）二、出口关税税款的计算（重

点掌握）第四节 海关征收进口环节税和海关监管手续费一、

消费税（一般掌握）二、增值税（一般掌握）三、海关监管

手续费（重点掌握）第一节 关税概述 一、关税的定义 关税是

专以进出口的货物、进出境的物品为征税对象的一种国家税

收。具体地说，它是指由海关代表国家，按照《海关法》等

法律、法规，对国家准许进出境的货物、物品所课征的一种

流转税。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关税的征收主体是国家，关

税的征收部门是海关（国家将征收关税的权利授予了海关）

，征收的对象是进出境的货物、物品（国家对进出口货物和

进出境物品有禁止性和限制性规定的货物、物品不能成为关

税的征收对象）。二、关税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标准，关税有



多种分类方法。按征收对象分类，关税可分为进口关税、出

口关税和过境关税三类；按征收目的分类，可分为财政关税

和保护关税；按征税计征标准分类，可分为从价税、从量税

、复合税、滑准税；按货物国别来源而区别对待的原则，可

分为最惠国关税、协定关税、特惠关税和普通关税等。（一

）按征收对象分类的关税，可以分成正税和特别税。 1．正

税关税的正税包括进口税、出口税和过境税三种。（1）进口

税：是海关对进口货物和物品所征收的关税。进口税有正税

与附加税之分。正税即按税则法定税率征收的关税；此外征

收的即为附加税。我国加入WTO后，于2002年1月1日再次调

整了进口税则税目税率，将总税目数增加到7,316个，其

中5,332个税目的税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进口税是关税中最

重要的一种，在许多废除了出口税和过境税的国家，进口税

是唯一的关税。（2）出口税：是海关对出口货物和物品所征

收的关税。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征收出口税。我国

在2002年出口税则中仅对一小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出

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一共有36个税目，其中对23个税目实行

出口暂定税率，其余的不征税。（3）过境税：是对外国经过

本国国境运往另一国的货物所征收的关税。目前，世界上大

多数国家都不征收过境税，我国也不征收过境税。2．特别关

税特别关税是因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进口的货物和物品征收

的关税。常见的特别关税有：（1）反倾销税：是针对实行商

品倾销的进口商品而征收的一种进口附加税。（2）反补贴税

：是对于直接或间接接受奖金或补贴的进口货物和物品所征

收的一种进口附加税。我国政府规定，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对

其进口的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物征收歧视性关税或者



给予其他歧视性待遇的，我国海关对原产于该国家或地区的

进口货物，可以征收特别关税。（二）按征收关税的标准，

可以分成从价税、从量税、复合税、滑准税。 1．从价税从

价税是一种最常用的关税计税标准。它是以货物的价格或者

价值为征税标准，以应征税额占货物价格或者价值的百分比

为税率，价格越高，税额越高。货物进口时，以此税率和海

关审定的实际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相乘计算应征税额。从价税

的特点是，相对进口商品价格的高低，其税额也相应高低。

优点是：税负公平明确、易于实施；但是，从价税也存在着

一些不足，如：不同品种、规格、质量的同一货物价格有很

大差异，海关估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计征关税的手续也较

繁杂。目前，我国海关计征关税标准主要是从价税。2．从量

税从量税是以货物的数量、重量、体积、容量等计量单位为

计税标准，以每计量单位货物的应征税额为税率。从量税的

特点是，每一种货物的单位应税额固定，不受该货物价格的

影响。计税时以货物的计量单位乘以每单位应纳税金额即可

得出该货物的关税税额。从量税的优点是：计算简便，通关

手续快捷，并能起到抑制低廉商品或故意低瞒价格货物的进

口。但是，由于应税额固定，物价涨落时，税额不能相应变

化，因此，在物价上涨时，关税的调控作用相对减弱。我国

目前对原油、啤酒和胶卷等进口商品征收从量税。3．复合税

复合税又称混合税，即订立从价、从量两种税率，随着完税

价格和进口数量而变化，征收时两种税率合并计征。它是对

某种进口货物混合使用从价税和从量税的一种关税计征标准

。混合使用从价税和从量税的方法有多种，如：对某种货物

同时征收一定数额的从价税和从量税；或对低于某一价格进



口的货物只按从价税计征关税，高于这一价格，则混合使用

从价税和从量税等等。复合税既可发挥从量税抑制低价进口

货物的特点，又可发挥从价税税负合理、稳定的特点。我国

目前仅对录像机、放像机、摄像机、数字照相机和摄录一体

机等进口商品征收复合税。4．滑准税滑准税是根据货物的不

同价格适用不同税率的一类特殊的从价关税。它是一种关税

税率随进口货物价格由高至低而由低至高设置计征关税的方

法。通俗地讲，就是进口货物的价格越高，其进口关税税率

越低，进口商品的价格越低，其进口关税税率越高。滑准税

的特点是可保持实行滑准税商品的国内市场价格的相对稳定

，而不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我国目前仅对进口新闻

纸实行滑准税。（三）按货物国别来源而区别对待的原则，

可以分成最惠国关税、协定关税、特惠关税和普通关税。 1

．最惠国关税最惠国关税适用原产于与我国共同适用最惠国

待遇条款的WTO成员国或地区的进口货物，或原产于与我国

签订有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双边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

区的进口货物。2．协定关税协定关税适用原产于我国参加的

含有关税优惠条款的区域性贸易协定的有关缔约方的进口货

物。3．特惠关税特惠关税适用原产于与我国签订有特殊优惠

关税协定的国家或地区的进口货物。4．普通关税普通关税适

用原产于上述国家或地区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进口货物。三

、我国的关税政策 关税政策是国家在某一时期的指导思想与

行动准则。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财政关税政策服从于保护关

税政策的复合型关税政策，即贯彻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鼓

励出口和扩大必需品的进口，保护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这一关税政策通过如下原则具体表现



出来：1．对进口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而且国内不

能生产或者供应不足的动植物良种、肥料、饲料、药剂、精

密仪器、仪表、关键机械设备和粮食等，予以免税或低税；2

．原材料的进口税率一般比半成品、成品要低，特别是受自

然条件制约、国内生产短期内不能迅速发展的原材料，其税

率应更低.3．对于国内不能生产的机械设备和仪器、仪表的

零件、部件，其税率应比整机低； 4．对国内已能生产的非

国计民生所必需的物品，应制定较高的税率； 5．对国内需

要进行保护的产品和国内外价差大的产品，应制定更高的税

率； 6．为了鼓励出口，对绝大多数出口商品不征出口关税

，但对在国际市场上容量有限而又竞争性强的商品，以及需

要限制出口的极少数原料、材料和半制成品，必要时可征收

适当的出口关税。 第二节 海关进出口税则 海关进出口税则是

根据国家的关税政策制定的，通过立法程序公布实施的，按

货物的不同类别排列的关税税率表，海关凭以征收关税。中

国海关进出口税则由进口税则和出口税则组成，税则主要分

商品分类目录和税率两部分。商品分类目录又分为税则号列

和商品名称。税则号列是指商品在税则中分类的编号；商品

名称一般按自然属性和加工程度分类顺序排列；税率指的是

海关征收进出口税的比率。一、商品分类 进出口商品分类是

海关税则的基础。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税则都是根据《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 (以下简称为《协调制度》

或HS，它是在《海关合作理事会商品分类目录》和联合国的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目录》的基础上，参照国际上主要国家

的税则、统计、运输等分类目录而制订的一个多功能的国际



贸易商品分类目录)的商品分类目录制定的。中国海关于1992

年1月1日起正式根据《协调制度》目录的分类原则和内容，

实施海关进出口税则和统计商品目录，这是加快海关业务制

度改革，促进海关管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协调制度》是

一部完整、系统、通用、准确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体系，主

要是由品目和子目组成，即各种各样的商品、名称及其规格

，计7000多个8位数商品号列，分布于99章，22类项下，所列

商品名称的分类和编排是有一定规律的。从类来看，它基本

上是按生产部类来分类的，即将同一生产部类的产品归在同

一类里。从章来看，它基本上是按商品的属性或功能、用途

来分类的。而每章中各品目的排列次序一般也是按动、植、

矿物质产品顺序排列，而且较为明显的是原材料先于成品，

加工程度低的产品先于加工程度高的产品，列名具体的品种

先于列名一般的品种。它的品目号列是用4位数码来表示，前

两位数字是项目所在的章，后两位数字表示项目在有关章的

排列次序。我国目前实施的税则中对商品的分类，全部采用

了《协调制度》目录中对商品的分类原则、结构和全部商品

名称。我国1996年版的税则将商品分为22大类，同时又根据

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特点、关税政策及海关统计的需要，

将《协调制度》原有的6位数编码扩充为8位数编码, 第1章至

第97章(其中第77章为空章)的前6位数码及其商品名称与《协

调制度》完全一致，第7、8两位数码是根据我国关税、统计

和贸易管理的需要细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

则》中的商品号列称为税号，为征税需要，每项税号后列出

了该商品税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品目录》中的

商品号列称为商品编号，为统计需要，每项商品编号后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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